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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2025-005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核销坏账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拟核销坏账准备概述 

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损失

账务核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账销案存的原则，

公司拟对应收款项余额 1,659.56 万元进行清理并予以核销坏账准备 1,659.56 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二、本次核销坏账准备的基本情况 

1、常州哈耐斯商贸有限公司坏账准备 1,551.25 万元 

2024 年末，公司控股子公司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

神舟新能源）应收常州哈耐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耐斯）款项余额 1,551.25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详见公告 2020-015）。经多次向哈耐斯催收后，哈

耐斯仅退还 25 万元。连云港神舟新能源于 2020 年 11 月向赣榆区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赣榆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4 月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连云港神舟新

能源胜诉。因哈耐斯未按赣榆区人民法院判决支付欠款，连云港神舟新能源向赣

榆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赣榆区人民法院依职权对常州哈耐斯商贸有限公司

的财产进行了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赣榆区人民法院裁定终本执行程序。

连云港神舟新能源应收哈耐斯款项 1,551.25 万元无法收回，拟核销坏账准备

1,551.25 万元。 

2、传统汽配业务客户坏账准备 7.67 万元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传统

汽配业务客户（沈阳宝驹汽车传动系统有限公司、辽宁晨友汽车空调系统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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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支付公司货款，经法院审理判决和调解，共收回货款 25 万元，剩余款项 7.67

万元无法收回，该款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根据法院判决，公司拟核销坏账准

备 7.67 万元。 

 

3、德尔福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 6 家客户坏账准备 56.99 万元 

2024 年末，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爱斯达克汽车空调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爱斯达克）应收德尔福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等 6 家客

户款项余额 56.99 万元，该应收款项账龄均为 5 年以上，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爱斯达克通过法律诉讼、上门催讨等多种措施，上述款项确定无法收回。爱斯达

克拟核销坏账准备 56.99 万元。 

                                            

4、迪皮科株式会社（DITICO）坏账准备 43.65 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 ESTRA Automotive Systems Co., Ltd.（以下简称 ESTRA 

Auto）的客户迪皮科株式会社（DITICO）因经营不善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向法

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2023 年 9 月 12 日，法院正式批准破产重整程序，ESTRA 

Auto 应收迪皮科株式会社（DITICO）款项 0.92 亿韩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详

见公告 2024-005）。2024 年 5 月 9 日，法院正式批准迪皮科株式会社（DITICO）

债务重组方案。根据债务重组方案，ESTRA Auto 于 2024 年 6 月 3 日收到迪

皮科株式会社（DITICO）货款 0.04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 1.82 万元，应收迪皮

科株式会社（DITICO）剩余款项 0.88 亿韩元无法收回，折合人民币金额为 43.65

万元，拟核销坏账准备金额 43.65 万元。（备注：2024 年 12 月 31 日汇率中间

价，1 元人民币兑韩币 202.52 元） 

 

二、本次核销坏账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公司 2024 年度损益产生

影响。 

 

三、本次坏账核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核销坏账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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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核销坏账准备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核销坏账准备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

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核销坏账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有利于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

规，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核销坏账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核销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本次核销不涉及公司

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当期损益产生影响。公司董

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坏账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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